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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 4月 12日下午 2時 30分整 

二、 地點：新北市政府西側 28樓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 

三、 主席：陳副召集人純敬                        

四、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紀錄：陳惠安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主辦單位業務報告：（略） 

八、 報告事項：（如簡報資料，略） 

九、 會議結論： 

有關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後續審議事項及時程規劃，請作業單位以本次報告內

容接續安排並續提本會專案小組討論。 

十、 散會：下午 3時 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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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一、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按發言順序排列） 

(一) 徐副局長鳳儀代 

依國土計畫法及中央相關規劃，需於 113 年 6 月底前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報

部審議，並依法須於 114 年 4 月 30 日發布實施。因本市人民陳情案件較

多，本府前花費較多時間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相關劃設議題及現地會勘，懇請

各位委員協助後續審議事宜。 

(二) 洪委員鴻智 

有關專案小組聆聽人陳的進行方式，為單純蒐集民眾陳情意見，還是需要針

對陳情內容進行討論並將初步結論提至大會參考，建請作業單位協助確認流

程。 

二、 出席單位 

(一)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書面意見） 

有關新北市政府訂於 11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召開「新北市國土計畫

審議會第 4 次會議」1案，本署意見說明如下： 

1. 報告事項一：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事項 

(1) 有關二階與三階劃設成果差異、公展後修正內容、鄉村區單元因地制

宜劃設原則等 6項議題，考量貴府後續預計於 113年 4月至 5月間陸

續召開貴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前開議題，故本署將俟貴府召開會議

時，再就前開議題表示意見。 

(2) 另為利委員及各與會機關檢視相關審議案件，建議貴府得就轄內所有

鄉村區單元納入零星土地案件製作圖冊附件，並敘明各鄉村區單元納

入零星土地所適用之劃設原則、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類別、面積規

模、地籍為完整或部分等，並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使用地編定、

國土利用現況、航照圖等圖面輔助說明。 

2. 報告事項二：審議時程規劃 

經檢視貴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期程安排，尚符合本署預定期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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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貴府有需本署提供協助之處，再請通知業務單位。 

3. 繪製說明書（公開展覽版） 

(1) 有關法定名稱部分，包含「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許可用地（使）」及「許

可用地（應）」等內容，請貴府配合修正為正確名稱；另因自 112 年 9

月 20日起本署已改制為國土管理署（前為營建署），請貴府一併配合修

正相關文字。 

(2) 有關繪製說明書格式部分，請貴府依本署 113 年 3 月 11 日國署計字第

1131026877號函（諒達）規定之格式，於將貴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函

報本部審議前，依前開格式規定調整繪製說明書相關內容。 

(3)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範圍部分，請貴府依本署 113年 3月 27日召開

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2次研商會議結論修正相關內容。 

(4) 有關使用地名稱、編定方式、編定結果部分，請貴府按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條文草案（112年 7月 11、12、25日第 2、3、4次條文研商

會議版）相關規定，納入繪製說明書中敘明。 

(5) 有關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分布區位及面積部

分，請貴府再予補充徵詢有關機關表示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等認定之研

商會議決議或相關書面意見，並將前開會議召開之日期等內容補充納入

繪製說明書「重要會議紀要」。 

(6) 有關屬都市計畫範圍與平均高潮線間夾雜零星土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 2類之 3部分，請貴府填列「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城鄉發展

地區第 2類之 3檢核表」後，提至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7) 有關鄉村區單元調整原則涉及就納入原則 6部分，請貴府補充說明依本

原則納入之中小型公共設施項目類型，如有非屬本署通案訂定之公共設

施項目（按：國小、國中、幼稚園等）者，應提至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確認，並納入繪製說明書中敘明。 

(8) 另請貴府依本署（改制前為營建署）110 年 10 月 29 日及同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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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9次及第 20次研商會議結論規定，分別補

充說明「零星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土地」及「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與農

業發展地區第 3類之重疊土地」之處理方式，並納入繪製說明書敘明。 

4. 國土功能分區圖（公開展覽版） 

(1) 經檢視貴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之各圖幅中國道、省道快速道路、省

道等圖例標示錯誤（未正確顯示），請再予釐清並修正。 

(2) 有關海洋資源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圖部分 

i. 就轉折點標註方式，應以清楚呈現為原則，請貴府得針對點位密集處得

評估每隔 0.5 公分至 1 公分標註 1 處點位，惟仍應保留與其它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之交界點，俾清楚辨識海洋資源地區各分類交界位置，相

關內容亦得參考本署（改制前為營建署）111年 9月 30日國土功能分區

規劃議題第 31 次研商會議討論確認之海洋資源地區轉折點處理原則及

劃設方式。 

ii. 就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邊框寬度，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

製作業辦法」第 3條規定，其寬度為 0.2至 0.5公分寬，惟查貴市海域國

土功能分區圖之邊框寬度達 0.6公分寬，請貴府修正。 

(二)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書面意見） 

有關貴府訂於 113 年 4 月 12 日召開新北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4次會議

案，本分署無意見，若後續涉及本分署所轄土地之案件，再請貴府通知本分

署。 

(三) 交通部航港局 

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涉本局事項為汐止、瑞芳內陸貨櫃集散場所在

土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後續將無

法容許作貨櫃集散場使用，請新北市協助處理另訂土管議題。 

(四)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 有關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審議事項，針對水湳洞、金瓜石特定專用區特殊個

案的背景補充說明：本市配合該地區作為本市觀光發展重點地區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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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本府文化局及觀旅局指認未來發展需求，故於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惟 112 年 12 月18 日本府召開「新北市

國土功能分區諮詢會議」，經委員建議應視環境敏感地區之分布，適度調

整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範圍。本案後續將於專案小組進行更細緻討論。 

2. 經查，目前人民陳情意見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

手冊」（112 年 9月版），皆屬不需提請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之類型。惟

本市辦理29場公聽會時，考量多數民眾皆有表達希望於國審會說明之意

願，並考量避免程序爭議，故擬於專案小組安排陳情人到場表述意見。 

3. 有關人陳意見審議流程，後續於專案小組階段，召開聆聽人陳場次請陳情

人到場表述意見，續由小組就不同類型之人陳意見參採情形進行討論，並

將建議處理結果提請大會審議。 

(五)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本市部分陳情意見係以里辦公室為代表，提出民眾連署意見，因陳情內容大

致相同，後續將建請陳情人以推派代表方式到場說明。 














